陕西省进口物品口岸流转信息管理平台
常见问题

1、 进口物品口岸流转信息管理平台是针对从西安进口的货物吗？
答：不是。具体涵盖类别如下：
1.进入陕西省内口岸和海关监管场所；
2.经陕西省内口岸转关；
3.经其他口岸转关至陕西省内仓库；
4.消费使用/生产销售单位为陕西省内注册企业。
2、 从天津港进口的需要申报吗？
答：需要。
3、 首次可见包装是什么意思？
[bookmark: _GoBack]答：即首次看到的货物外包装。
4、 我的进口货品是走DHL快递，全部物流信息都是他们做，我们只收件，这很多信息就没来源了？
答：快递的货物如果不牵涉陕西的口岸流转环节，不需要在本系统申报，需要在市场监管的系统申报。
5、 我们已经在给高新区申报消杀情况了，还需要填报吗？如果在口岸就做消杀了，还要在这个上面申报吗？
答：需要在此平台申报。后期系统会推送至高新区。
6、 我们是货主，库房在上海，西安没有库房，都要填什么？
答：需要填写货物基本信息，从上海运输至西安的物流信息，本企业的仓储信息。
7、 我们是货主，库房在上海，西安没有库房，货物不到西安来，直接上海发货，需要填什么？
答：货物不到西安来，只需要填写货物基本信息。
8、 不知道消杀方案？
答：建议企业咨询自己货物负责消杀的单位，使用什么方式进行的消杀。
9、 不知道检测信息？
答：建议企业咨询为自己货物负责检测的单位，相关检测结果是什么。
10、 口岸流转环节中，装卸运输信息填写时出发地与目的地怎么填？
答：装卸运输申报表在填写时需注意起始地与目的地的填写方式。起始地为装卸或运输动作产生地，目的地为该物品在这一次动作的完成地。
例：临时监管仓（起始地）—国际货站  （目的地）
    国际货站  （起始地）—综保区仓库（目的地）
